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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审查的内容

在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遵循以下原则进行审查：请求原则，申请人只有提出实质

审查的请求之后，实质审查程序才会启动，并且审查员会根据申请人依法正式呈请

审查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听证原则，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申请人至少会

有一次针对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程

序节约原则，审查员在不违反请求原则和听证原则的前提下，会尽可能地缩短审查

过程，设法尽早结案。

审查员在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时，需要判断申请文件是否存在专利法及实施细则所

不允许的缺陷，这些缺陷通常包括实质缺陷和形式缺陷。



（一）实质缺陷

专利申请保护的客体必须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即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

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发明创造的公开、使用、制造不能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

害公共利益。专利申请保护的主题不能是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的客

体，即：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

品种、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必须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说明书应当对发明作出清

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

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

反映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申请人对发明专利申请

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应当限

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等。

（二）形式缺陷

专利申请文件属于法律文件，应当具备严谨性，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

、摘要及摘要附图的撰写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审查员通过对实质缺陷和形式缺陷的审查，确保授权专利在实质内容和撰写形式上



均符合专利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实质审查的程序

审查员的实质审查工作是严格依照审查程序，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进行的。实

质审查的基本流程如上图所示。

（一）确定审查文本

审查员在进行实质审查前，首先要确定审查文本，审查文本包括：（1）申请日提交

的原始申请文件；（2）应初审部门要求的补正文件；（3）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

请求时，或者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三个月内提交的修改文件（即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规定时机的主动修改

文本）；（4）虽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但是有利于节约审查

程序的修改文件。

（二）阅读文件，理解发明

审查员在开始实质审查后，首先会仔细阅读申请文件，准确理解发明。其重点在于

了解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理解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明确该技术方

案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特别是其中区别于背景技术的特征，以及了解该技术方案

所能带来的技术效果。同时，确定专利申请的主题是否需要进一步检索。如果专利



申请的全部主题明显不属于新的技术方案、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不具备实用

性、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未对专利申请的主题作出清楚完整说明以致所属技术领域

技术人员不能实现、或明显缺乏单一性以致难以检索等，审查员可以不进行检索，

直接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否则需要对专利申请进行检索。

（三）检索

每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在被授予专利权前都会进行检索。检索是实质审查程序中至关

重要的一步，其目的在于找出与申请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或

者找出抵触申请文件和防止重复授权的文件，以确定申请的主题是否具备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

定。

目前，审查员常用的检索资源为专利检索和服务系统以及国内外科技图书、期刊、

索引工具及手册等非专利检索资源。专利检索和服务系统包括13个摘要数据库、8个

全文数据库、14个分类表数据库、4个词库数据库和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过程主要

包括：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专利文献可用分类号来表示技术领域；分析权利要求

、确定检索要素；建立检索策略；浏览并筛选相关文献；填写检索报告。

（四）检索后的审查

1.审查意见通知书



检索之后，审查员开始对申请文件进行实质审查。如果发现文件存在缺陷，则发出

审查意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和/或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审查员会尽可能全面审查，指出申请文件存在的全部缺陷。

2.答复

申请人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

答复期限为4个月，中间通知书的答复期限为2个月），答复方式可以是意见陈述和/

或修改申请文件，且答复应当是提交给专利局的正式答复。直接寄交、通过E-mail

提交或面交给审查员的答复不是正式答复，答复应具有申请人（不能是发明人）或

代理人以及代理机构的签署。

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即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申请人主动删除、改变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主动将仅在说明书中记载的与原要求保护的主题缺乏单一性的技术内容作为修改

后权利要求的主题，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或主动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则

不可采用上述修改方式。

3.继续审查

审查员收到申请人的答复后，首先会确定继续审查文本。如果申请人仅提交了意见



陈述书，则审查文本为前次审查所针对的文本；如果申请人提交了修改文件，审查

员会判断修改文件是否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如果符合，则以修改文本为继

续审查文本，否则会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说明修改文本不予接受的理由，同时会

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符合规定的修改文本。

审查员会对修改文本进行以下方面的审查：修改文本是否超范围，陈述的意见是否

可以接受，修改文本是否克服了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的缺陷，是否仍存在其他缺陷

，必要时会进行补充检索。

如果需要继续与申请人交流，例如检索到新证据、发现新问题等，审查员会发出再

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包括表格和正文，正文部分包括起始部分

、中间评述部分和结论部分，在中间评述部分还包括对申请人答复意见的回应。

继续审查过程中，审查员还可能采用辅助审查手段，如会晤、电话讨论以及现场调

查。上述辅助审查手段在审查意见通知书后才能使用，并且申请人之后仍需要提交

书面的答复或修改文本。

4.结案

结案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即授权、驳回和视为撤回。

经过实质审查，如果发明专利申请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则审查员发出表格



形式的授权通知书，对该申请进行授权。如果申请人未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答复

，则该申请被视为撤回。如果申请文件仍然存在可驳回缺陷，且已满足听证原则，

审查员会发出驳回决定。

专利申请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期限或者指定期限而被视为撤回而

导致程序终止的，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局请求恢复被终止的实质审查程序，权利被恢

复的，专利局会恢复实质审查程序。

实质审查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的必经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会严格按照规范

的审查程序，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及时的实质审查，竭诚服务于申请人与公众

，为提高我国专利审查质量、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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